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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总  则
按照“施雅风冰冻圈与环境”基金管理委员会章程的宗旨，制定本条例，奖励在冰冻圈与环境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。

第二条  奖励条件
本奖项的候选人须热爱祖国，热爱冰冻圈与环境事业，具有“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，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优良的科学道德与学风。
年龄在40周岁（6月30日后出生）以下的科技工作者，在冰冻圈与环境领域具有新思想、新见解、新发现、新技术、新方法，为冰冻圈与环境发展做出了突出成绩，可被推荐为“施雅风冰冻圈与环境青年科学家奖”候选人。

第三条  奖励名额
    本奖项每年评选一次，每次奖励不超过5人。

第四条  评奖程序
1、 推  荐
通过下列渠道之一推荐候选人：
1、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（筹）专业委员会推荐1名； 
2、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（筹）常务理事3人联名可推荐1名，每位常务理事只可推荐一次。

二、评  审
1、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组按照奖励条例对候选人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确定有效候选人。
2、基金管理委员会举行全委会，对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，投票产生最终获奖者。
3、获奖者名单在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（筹）网站公示一周，无异议者在当年学术年会上颁奖。

三、颁  奖
对获奖者授予证书和奖金，并通报其所在单位。

第五条  附  则
本条例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后生效。解释权属基金管理委员会。

